
桃園信用合作社  公告

發文日期 :民 國 l12年 11月 15日

發文字號 :桃信總字第 1940 號

主  旨 :公告本社 「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契約書」條文修改 ,自 113.01.02起

適用 。

公告事項 :桃園信用合作社 「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契約書┘條文修改對照表

修   改  後  條   文 原 條 文 說 明

第八條 (遲延利息及違約金 )

甲方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 ,應 自

逾期之日起照應還本金金額按本

借款利率加付遲延利息 ;另 應 自

逾期之日起六個月以內照應還本

金金額 (還息不還本期間照應繳

利息)按原借款利率之百分之十 ,

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 ,按原借款

利率之百分之二十 ,按期計收違

約金 ,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

取期數為九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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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,以 「峚.笪還本金餘額 上一坴基礎

利息及違約金 ; 於加速條款行使

及違約金 。計收延遲利

第八條 (遲延利息及違約金 )

甲方如遲延還本或付息時 ,應 自

逾期之 日起照應還本金金額按本

借款利率加付遲延利息 ;另 應自

逾期之 日起六個月以內照應還本

金金額 (還息不還本期間照應繳

利息)按原借款利率之百分之十 ,

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 ,按原借款

利率之百分之二十 ,按期計收違

約金 ,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

取期數為九期 。

(其餘條文未修改)

新增部分條文

內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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